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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 

第 10段提交的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第 10 段提交的 安理会在

该项决议中授权秘书长 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协作下,在科索沃设立国际民事存在,

以便在科索沃建立一个临时行政当局,使科索沃人民能够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内

享有高度自治 决议第 11 段还列出了临时行政当局的主要职责 本报告提出了

通盘安排民事存在的初步运作构想,这一民事存在将称为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联

科特派团) 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第 20 段要求秘书长在 30 天内就决议

执行情况提出报告,将根据这一要求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更详细的构想 文件将根据

不久将在科索沃部署的先遣工作队的报告来编制  
 

二.  特派团的总体结构 
 

 2.  为了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特派团的结构显然需要

确保国际社会在科索沃开展的所有活动在有明确指挥系统的情况下,以协调一致的

方式进行 特派团将依靠将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国际组织的能力和专长,同时保持连

贯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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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此,联科特派团将由秘书长与安全理事会协商任命的秘书长特别代表任

团长 秘书长特别代表将拥有管理特派团和协调参与联科特派团的所有联合国机

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的全权 特别代表还将根据第 11(e)段的规定,负责提供

便利,以便在顾及朗布依埃协定的同时促进决定科索沃未来政治地位的政治进程  

 4.  秘书长特别代表将以副秘书长的级别获得任命,由一名参谋长和各单位协

助他的工作,包括处理下列事项的单位:政治和法律咨询意见 军事联络 与前南

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联络和与新闻媒介的关系  

 5.  四名秘书长副特别代表将协助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工作 每名副特别代表

将负责特派团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为了确保把与联合国合作的各机构的机构能

力汇集起来,在实地发挥最大效力,准备将各个部分交给一个机构负责,由其在以下

特定领域中起主导作用: 

 (a) 临时民政管理:联合国; 

 (b) 人道主义事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 

 (c) 机构建设: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 

 (d) 重建:欧洲联盟  

主管临时民政管理的秘书长副特别代表还将担任首席副特别代表,在特别代表不在

时担任特派团的首长 本报告后附有一初步列出特派团结构的图  

 6.  秘书长特别代表将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将包括四名副特别代

表 执行委员会将协助特别代表履行其职责 全面负责某一特定部分的机构要利

用在实地的其他组织的能力和专长,并与其协调工作,以发挥最大优势  

 7.  联科特派团和科索沃部队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第 6 和

7(f)段的要求,密切协调其活动,以确保军事和民事存在以相互配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实现同一目标 为此,将作出有效安排,以便秘书长特别代表与国际安全存在的指

挥官定期进行协商 特别代表的工作人员将包括一个军事联络股,协助处理与国际

安全存在的日常关系,确保在特派团工作的所有方面同军方建立有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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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部分的作用和职责 

 
临时民政管理 
 

 8.  由联合国主管的特派团临时民政管理部分将由三个主要办公室组成,即警

察局长 民事办公室和司法事务办公室  

 9.  警察局长的工作人员将由以下单位组成: 

 (a) 国际民警股,负责监督民警业务,建立一支科索沃民警队伍并对其进行监督; 

 (b) 特别警察股,负责人群控制和其他特别警务; 

 (c) 国际边境警察股  

记得第 1244(1999)号决议第 9(d)段规定,国际安全人员在初期将负责确保公共安全

和秩序 在文职人员根据第 11(i)段的设想进行接管后,鉴于特派团要负责维持法律

和秩序,因此将需要考虑让警察携带武器  

 10. 民事办公室将负责监督 并在需要时履行一些民事职能,例如公务员制度

和经济和预算事务 ,并协助在短期内恢复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公共保健 教

育 水电 运输和通讯  

 11. 司法事务办公室将负责安排和监督司法制度,认证法律文件和开展有关活

动  
 
人道主义事务 
 

 12. 第 1244(1999)号决议第 11(k)段规定,联科特派团在人道主义领域中的主要

工作是确保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返回他们在科索沃的家园

其他工作可包括保护和协助少数人群体 如第 11(h)段所提出的,在难民专员办事

处的领导下,人道主义事务人员还将同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协调,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和救灾援助 联科特派团将尽快设立一个扫雷中心,以消除地雷和未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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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对返回家园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构成的威胁  
 
机构建设 
 

 13. 由欧安组织担任主导机构的机构建设工作可包括四个主要方面,最后的结

构待与欧安组织协商确定: 

 (a)  司法 警察和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b)  民主化和治理; 

 (c)  人权监测与能力建设; 

 (d)  举行选举和监测选举  

这些工作也必然需要加强民间社会的机构,尤其是当地的独立新闻媒体  
 
重建 
 

 14. 重建工作将由欧盟领导,其目的应为重建科索沃的实际 经济和社会基本

设施以及支助恢复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 这些工作的范围应同欧盟协商后加以决

定 其中可包括下述领域中的短期项目:农业和市场 与商业有关的活动 旨在重

建基本公共服务与拟定经济复苏方案的活动;以及住房 水电 交通与通信领域内

的长期资本项目 应全力避免在人道主义救济和复原工作与长期重建工作之间出

现差距 为科索沃制订的总体计划应考虑到用于更广泛区域的重建和稳定计划  
 

四.  意见 
 

 15. 我认为,以上初步阐述的结构最有助于在科索沃实现统一有效的国际民事

存在 ,从而可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援助之下 ,由联合国领导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 正在同有关的组织磋商,以进一步完善这一构想 同采取其他

行动时一样,在不影响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和权力的条件下,我打算定期同那些能够

帮助我履行安理会托付给我的职责的政府及组织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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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促使联科特派团工作圆满的一项基本条件显然是务使科索沃人民充分确

实地参与它的工作,尤其是临时行政当局的工作,以期使它顺利地适时过渡成为一

个自治机构 社区领导人和专业人士都应能立即对司法事务 治理和提供公共服

务作出重大贡献 联科特派团打算一开始就建立充分动员当地人民参与的一个由

咨询机制和执行委员会组成的系统  

 17. 我打算任命塞尔希奥 比埃拉 德梅洛先生暂时担任我的特别代表,并已

将此通知了安全理事会 联科特派团的部署正在进行之中 各人道主义机构也连

同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的第一批特遣队进行部署,并已开始提供人道主义救济 先遣

核心总部已在斯科普里组建,将会尽早在科索沃完成部署  

 18. 我欢迎安全理事会早日表示这个联科特派团的行动构想已得到它原则上

的核可 在先遣工作队完成了它的实地初步评估,而且同参与机构进行了必要的协

商后,将会按照惯常程序提出更详尽的报告和费用估计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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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合 国 科 索 沃 特 派 团 组 织 结 构 图   
 

        
   秘 书 长 特 别 代 表     
        
        

                            
                   
    军事联络处  法律顾问      参谋长  政治事务处  发言人办公室     
           总部人员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   主管临时民政管理       主管机构建设   主管重建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秘书长副特别代表  
 (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       (欧安组织)   (欧盟)  
                
                           

                           

   重新定居                       住房  
                          

   救济工作                       运输  
                          

   扫雷                       通讯  
                           

                          水电  
                           

                          农业等  
                            

                
           民警       司法事务      民事      人力资源  民主化与治理  人权   
           能力建设        
                            

                          
      联合国民警   法院和法庭   规划 财务和预算   法官培训      监测     
                          

      特别警察   刑罚管理   公共保健   警校      监察员     
                          

      边境警察   法律文件   教育和文化   培训地方   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行政人员       
            社会服务      政党的发展    
                      

            公务员制度      新闻媒介的发展    
                      

            公共事业      选举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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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本图未列出行政和后勤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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